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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會議議程 

 

時間：112年10月4日(星期三)10時10分 

地點：理工大樓301會議室 

主席：陳建民校長 

記錄：林信甫組員 

 

  

項次 會議程序 
預定 

討論時間 

會議 

時間 

壹 主席致詞 3 分 10:10-10:13 

貳 上次會議(1120531)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5 分 10:13-10:18 

參 提案討論 30 分 10:18-10:48 

肆 工作報告 5 分 10:48-10:53 

伍 臨時動議 3 分 10:53-10:56 

陸 主席結論 4 分 10:56-11:00 

柒 散會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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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1120531)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提案一：環安中心 【撰稿人：林信甫   校稿人：主任 胡巧欣】 

案  由：112年5月5日勞動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蒞校輔導查核，尚有2張須核備勞動部職

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之證照待考取；另委員建議從事庶務工作之單位主管考取「丙

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證照。 

說  明： 

一、112 年 5 月 5 日勞動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蒞校輔導查核，查核辦理情形(如附件一，

27-51。 

二、南區職安中心提醒本校尚缺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證照未取得，目前辦理

情形如下：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環安中心組員林信甫已自費完成參訓，待 7 月 9 日參加第 1 次考證。 

(二)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環安中心校聘護理師預計 8 月 26 日~9 月 17 日參加勞工健康服務護

理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後續考證。 

(三)委員建議庶務工作之單位主管考取「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證照：建議由總務處推派庶

務單位之主管考取「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證照(備註：一般丙業受訓課程為 21 小時；

營造業丙業受訓課程為 26 小時)(一般丙業課程簡章如附件二，52)，以利順利推動校務。 

決  議：照案通過，環安中心依規劃考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證照。另有關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薦派總務處營繕組蔡怡豪組長參訓，有助於未來本校

學三舍興建並增進其專業知識，屆時參訓、考證費由環安中心協助。 

執行情形： 

一、本校職護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洪佩琦，已於 112 年 8 月 14 日報到，到職前已考取勞工健康服

務護理人員證，本校核備勞動部職業安全署；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本中心林信甫組員已參訓，預

計 11~12 月參加考證。 

二、蔡怡豪組長預計於 112 年 11 月 1、2、3、6 日共 4 日至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台北中心)

參訓。 

 

提案二：理工學院食品科學系 【撰稿人：陳姿穎   校稿人：李欣玫】 

案  由：112年5月5日勞動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蒞校輔導查核，本系提案1名老師參加有

機溶劑作業主管訓練及考證。 

說  明： 

一、112 年 5 月 5 日勞動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蒞校輔導查核，查核辦理情形(如附件一，

27-5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1 條規定，雇主對擔任下列作業主管之勞工，應

於事前使其接受有害物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如有機溶劑、鉛作業、四烷基鉛、缺氧作業、特

定化學、粉塵作業、高壓室內作業等主管人員皆須接受 18 小時專業訓練。 

二、目前辦理情形：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建請由黃積淵老師參訓及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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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請修正「已推派」文字並依說明事項執行，薦派食品科學系黃積淵老師參訓，屆

時參訓、考證費由環安中心協助。 

執行情形：黃積淵老師預計於112年11月1、2、3共3日至經查台灣省鍋爐協會(台中)參訓。 

 

提案三：環安中心 【撰稿人：羅超倫   校稿人：組長 郭幸福】 

案  由：有關本校消防組織編制及下半年度訓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一項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

報班及避難引導班；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進行消防組織編制，

並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五項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

每次不得少於四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本校每年度需進行 2 次消防組織訓練。 

二、本校消防組織編制(如附件三，53-58)已久，為能與時俱進並遇緊急事故時能實際執行，特於本次

會議中提請討論是否需要更換或沿用舊有編制，即參閱表 5.1、表 5.2 進行討論。 

三、另本校每年度需進行 2 次消防組織訓練(如附件四，59-60)，分別在上半年及下半年進行辦理，本

年度下半年訓練預計於 10 月份進行，提請討論下半年度參加訓練之處室或沿用去年(111 年)參訓

單位。 

決  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執行並修正「表5.2 國立金門大學自衛消防隊編組表」內容： 

一、新增「自衛消防隊副隊長（學術副校長）：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不在時，代理(順位1)任

務。」 

二、修正督導組任務。 

三、修正通報班長調整為新聞中心主任、成員刪校長室並新增學術副校長室。 

四、刪除表內「男性、女性、身障、門窗修繕」文字。 

五、刪除指揮班、通報班、滅火班、避難引導班、安全防護班、救護班之副班長。 

執行情形：已依照會議決議修正編組表。另已簽核完成，將於本學期112年10月17日辦理消防組織訓

練。 

 

提案四：環安中心 【撰稿人：黃午芃、洪佩琦   校稿人：主任 胡巧欣】 

案  由：有關本校急救人員權責區塊，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於 111 年 6 月 15 日通過「國立金門大學教職員急救人員配置要點」，並於 112 年 4 月派訓

完畢。 

二、為使同仁了解及妥善處理本校緊急傷病處理、增強學校對緊急事件應變能力(如附件五，61-63，

圖 5.1 國立金門大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5.2 本校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校內急救人員分佈圖、

表 5.1 國立金門大學急救人員配置(該組擬自 8 月 1 日，任期 2 年)，就相關權責區間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執行。有關緊急救護小組給予嘉獎及加給部分，環安中心印製感謝狀

及任期內1次嘉獎可行，急救人員之加給津貼會在敘獎委員會研議。另外修正「圖7.1國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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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大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及表7.1 「國立金門大學急救人員配置」名稱為「國立金門大學

緊急救護小組配置」。 

執行情形： 

一、本中心已於 112 年 5 月 24 日之校務會議中頒發擔任本校急救人員感謝狀。依上次會議本組自本

學期 8 月 1 日起，任期 2 年，目前簽呈申請急救人員嘉獎乙次程序中。 

二、經查本校無敘獎委員會組織，調查他校擔任急救人員加給津貼如下表。 

各學校擔任急救人員加給津貼 

學校名稱 國立師範大學 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台東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海洋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有無加給津

貼或獎勵或

獎金 

列入考核加

分項目 
無 無 無 無 無 

      
112.09.27 整理 

註記：為提高同仁參與意願，應提供實質專業加給津貼於急救人員擔任任期內，並提相關會議進行討

論。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環安中心 【撰稿人：李岱陽、羅超倫  校稿人：主任 胡巧欣】 

案由：有關本校污水處理廠由本中心進行設備故障換新並驗收完畢，第三次續再提案移交總務處以

利污水處理廠之硬體維護，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污水處理廠設備故障換新案，已於 112 年 2 月 16 日兩階段驗收完畢(附件六，64-65)。 

二、 依據 110 年 6 月 2 日之跨部門協調會議決議，本校污水處理廠運作及執行，權責分工(附件

七，66-67)如下： 

(一)政策管理面，由環安中心主導。 

(二)硬體修繕面，總務處編列經費維護。 

(三)操作面，則以招商委外方式辦理，由環安中心委外招商管理操作污水處理廠，並請總務

處協助招商相關事宜。 

三、依據 112 年 3 月 29 日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會會會議決議辦

理。本中心於 112 年 4 月 18 日第一次進行移交，將 111 年汙水處理廠設備之財產移轉單

遞送至總務處，並經溝通多次仍無法順利移轉。 

四、本中心第二次另於 112 年 5 月 26 日簽呈(附件八，68-71)請總務處辦理移交作業，並於簽

呈上夾帶 112 年 5 月 31 日環安會會議紀錄，經校長決行依會議決議辦理進行財產移轉，

惟污水廠之財產移交仍遭總務處延宕致無法順利進行。 

決 議 ：環安中心與總務處限於 112 年 10 月底完成污水處理廠財產交接(含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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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工作報告 

綜合業務 

一、每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業務討論會議。 

二、辦理 111 年至 114 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本校於 112 年

辦理須備 108-111 年相關資料)。1111221(三)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分工及期程安排。

1120531(三)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第 2 次追蹤。112 年 7 月辦理第 3 次追蹤，8 月 9 日

辦理第 4 次追蹤。112 年 8 月 31 日已提交教育部自我檢核表及佐證資料，補充資料已於 9 月

15 日前提供。 

 (一)112年本校為受檢單位，預計實施期程如下表 

階段 日期 工作項目 

前置作業階段 1 月至 6 月 檢核實施計畫核實性，籌組系統平臺線上審查團隊 

指標說明階段 6 月 6 日 
辦理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

計畫說明會 

學校自我檢核階段 7 月至 8 月 受檢核學校進行自我檢核，提交自我檢核表及佐證資料 

審查委員線上審查作

業階段 

9 月 進行審查團隊說明會議 

9 月至 10 月 審查團隊進行線上審查 

結果決定階段 

10 月 進行審查結果確認 

11 月 受檢核學校提出申復 

11 月 審查團隊完成申復意見處理 

11 月 彙整檢核結果予教育部 

12 月底 教育部完成審查結果報告書及決定結果運用 

註：檢核時程表於今年實施計畫核定後，按實際需求日數進行調整，並以正式公文發布為準。 
 

(二)本次檢核項目及審查結果如下表，各項評分總分若低於 70 分，將列為｢待改進｣，有二項以上「待

改進」者（總分未達 70 分），列為專案重點追蹤輔導對象，次一年度應接受教育部專案輔導。

有任一檢核項目「待改進」者(總分未達 70 分)者，列為單項重點追蹤輔導對象，或提出個別需求

之學校，續以追蹤輔導，以確實掌握執行進度及後續成效。                                   

三、依中央主管機關法規，本校已設置登記及待薦派參訓之證照 

(一)「教育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管理單位(人員)設置 

1.「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證書(類別：行政、教學)胡巧欣主任(自費參訓)。 

2.「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羅超倫技術助理核備金門縣環保局。 

3.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甲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食品科學系吳俊毅教授(中心薦派自費參

訓取證)、1120203-04組員林信甫(中心薦派公假取證)。(本校尚不需核備，112年大專校院校園

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可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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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食品科學系吳俊毅教授(中心薦派參訓取證)、羅超倫技術

助理(中心薦派公假參訓取證) 。(本校尚不需核備，112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

行成效檢核可加分)。 

5.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食品科學系吳俊毅教授已於112年2月15至17日(中心薦派參訓取證)。

(本校尚不需核備，本校112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可加分)。 

6.「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土木與工程學系蘇東青教授(中心薦派參訓取證) 。 (本校尚不需核

備，112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可加分)。 

 (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管理單位(人員)設置 

1.「甲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主管」胡巧欣主任，回訓每2年[6小時] 。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林信甫組員已參訓，待取證。 

3.本校「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洪佩琦職護，回訓每3年至少[12小時] 。 

4.特約「職業安全醫師」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何丹妮醫師，回訓每3年[3小時]。 

5.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證[16小時]，目前各單位薦派名單(計10員)如下，已分批參訓取證，

回訓每3年[3小時]。 

（1）綜合教學行政大樓(5員)總務處：組員許麗芳。環安中心：主任胡巧欣、組員林信甫。其他單

位：行政副校長室校聘辦事員黃新亞、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廖靖羽。 

（2）理工大樓(1員)：食品科學系校聘辦事員陳姿穎。 

（3）華僑大樓(1員)：社會工作學校聘辦事員李玉彩。 

（4）圖資大樓(2員)：圖書館行政助理歐陽萱(已轉任校友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校聘技術員洪

重義。 

（5）多功能活動中心(1員)：學生事務處校聘辦事員黃文宏。 

A.111年12月13日-14日行政副校長室黃新亞、食品科學系陳姿穎、軍訓室黃文宏等3名，參加

台北-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訓練。 

B. 112年2月7日-8日圖書館行政助理歐陽萱，參加(高雄)中國勞工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衛

生急救人員訓練。 

C. 112年2月8日-10日環安中心主任胡巧欣，參加(台北)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

全衛生急救人員訓練。 

D. 112年3月9日-10日環安中心組員林信甫、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校聘技術員洪重義、社會工作

學校聘辦事員李玉彩，參加(高雄)中國勞工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訓練。 

E. 112年3月16日-17日都景系系助廖靖羽，參加(台中)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

衛生急救人員訓練。 

F. 112年5月3日-4日總務處組員許麗芳，參加(台北)中國勞工安全衛生協會之職業安全衛生急

救人員訓練。 

 (三)「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管理法能源管理人員設置 

「能源管理人」土木與工程學系卓世偉助理教授(中心薦派參訓取證)；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參加

調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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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政部消防署」消防管理人員設置，複訓考證每3年[6小時] 

1.校本部胡巧欣主任。金門縣消防局來函依消防法第14條依法負責人遴用管理或監督層次。校本

部(含仁愛校區)胡巧欣主任擔任消防管理人；羅超倫技術助理擔任本校防火負責人，已於111

年12月上簽本校校本部(含仁愛校區)之大規模場所消防防護計畫書提報金門縣消防局核備通

過。胡巧欣主任已1120621(三)複訓通過考證並於112年8月核備金門縣消防局。 

四、持續完成教育部112年補助辦理結餘款計畫-營造永續優質校園計畫結案。 

五、106年起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國立金門大學國有不動產設備太陽能光電設備標租案 

年月/期別 收入/元 

10708-1 期 254,832 

10801-2 期 123,907 

10807-3 期 90,928 

10901-4 期 126,370 

10907-5 期 103,108 

11001-6 期 127,054 

11007-7 期 108,444 

11012-8 期 126,165 

11107-9 期 101,397 

11201-10 期 121,170 

11202-11 期 100,543 

總計 1,383,918  

 

六、中心持續配合辦理本校112-118年中長程發展計畫書。 

七、1120928(四)起本中心業務業務代理人(因環境保護業務李岱陽離職，暫由羅超倫代理)。 

職業安全業務-林信甫 (第一代理人：洪佩琦、第二代理人：羅超倫)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職護)-洪佩琦 (第一代理人：羅超倫、第二代理人：林信甫) 

消防防災、環境保護業務-羅超倫 (第一代理人：林信甫、第二代理人：洪佩琦) 

本校職護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洪佩琦(已有證照)已於 112 年 8 月 14 日報到，到職前已護勞

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證核備勞動部職業安全署。 

八、胡主任出席 

(一) 1120621(三)複訓消防管理人並通過複訓考證。 

(二)1120627(二)-28(三)代理校長參加2023年綠色大學-永續工作坊。 

(三) 1120706(四)視訊參加秘書室廉政風業務盤點及檢討會議。 

(四)1120706(四) 112年大同公司-太陽能維護廠商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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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20712(四)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六)1120712(四)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組編討論會議。 

(七)1120808(二)本校游泳池消防修善工程進度場勘、1120911(一)驗收。 

(八)1120809(三)本校金沙校區協調會，續辦協調事宜。 

(九)1120814(一)環保局毒化物輔導訪查+無預警測試-國立金門學毒災事故通報。 

(十)1120809(三)辦理111年至114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第4

次追蹤、1120822(二)中心檢核分項討論會。 

(十一)1120907(四)開學典禮及環安中心簡報。 

(十二)1120920(四)本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 

 

環境保護業務 

一、 持續推動宣導校園節（電）能，請負責單位（行政及學術）配合試辦校內各棟建築物節電措 

施分配表。午休及下班時間（含假日） 

綜
合
教
學
大
樓 

1 運休系、國際系  
關閉 L 型走廊燈（開
關於走廊兩側）、廁
所燈 

 
保全夜間巡邏請協助關
閉走廊燈和廁所燈 

2 觀光系、海邊系 

3 企管系、工管系 

4 應英系、華文系 

5 建築系、都景系 

理
工
學
院 

1 土木系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每層 2 個開關，夜間
學生做完實驗請記得關
燈 

2 理工學院、資工系 

3 電子系 

4 食品系 

學務處多功能活
動中心 

1-3 學務處各單位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夜間若有社團活動，請
社團結束活動後關閉走
廊燈 

體育室多功能活
動中心（體育場
館室、游泳池及 
戶外球場） 

 

1-3 

 

體育室各單位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健身房廊外晚間 6-10 

點開燈，各場地 10 點後

關閉 

健護學院 

1 護理系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夜間老師做研究後請協
助關燈鎖門 

2 長照系 

3 社工系 

圖資大樓 1、2、3 圖資各單位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夜班人員下班請協助關 
燈 

備註：請各單位分工配合相關節措施 

總務處：(1)逐步汰換傳統燈具為 LED 燈具。(2)廁所逐步汰換為感應燈。(3)飲水機、電扇或其他電器逐步加裝定時裝置。

(4)分棟電錶裝置。(5)節能系統建置。(6)針對使用超過 9 年之老舊設備逐步汰換為具有節能標章之設備。(7)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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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06(一)環安中心討論會為有效管控水電油等能源並達到各項節能滅碳指標，111 年 6 月起每月將定時寄

送最新統計表給總務處相關主管，期使能共同發現各項耗用之異常即時採取有效改善對策。 

學務處：向住宿生進行節能宣導，(1)使用公共廚房，勿在宿舍內使用電器煮食。(2)使用電器設備時，勿離場及長時

間開啟。(3)白天照度足夠，避免開啟共用區域照明。(4)張貼節約能源標語、海報或提醒標示，(至經濟部能

源局：https://reurl.cc/b7WoeX 下載)。 

各院系所及其他各行政單位：(1)盤點老舊費電電器逐年編預算汰換(例：節能標章冷氣、冰箱…等)。(2)辦公室、教室及各

公共使用空間…等勿使用不必要之高電量電器和內外費電的展示燈。 

111 年 8 月起每月油水電比較表上傳 google 雲端，提供各院院長、主秘和總務處等主管，連結如下：https://reurl.cc/a14o5Y

https://reurl.cc/b7WoeX
https://reurl.cc/a14o5Y%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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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 年 1 月至 12 月「用電量」為 4,949,600 度，「電費」為 13,679,636 元，111 年及

112 年之用電量明細表，詳如表一及圖一、圖二；相較於 111 年同期用電量 112 年 1 月

減 2.08%(144,415 元)，112 年 2 月減 22.50%(76,623 元)，112 年 3 月增 5.19%(15,400

元)，112 年 4 月減 5.51%(100,835 元)，112 年 5 月減 6.06%(64,708 元)，112 年 6 月

增 8.40%(651,645 元)，112 年 7 月增 10.67%(499,461 元)，112 年 8 月減 4.37%(45,829

元)，112 年 9 月減 22.30%(310,693 元)。 

表一、111 年及 112 年之用電量明細表 

繳費 

月份 

111 年 112 年 

用電量(度) 電費(元) 超約金額(元) 用電量(度) 電費(元) 超約金額(元) 

1 452,800 1,032,947  443,400 1,177,362  

2 364,400 833,520  282,400 756,897  

3 296,800 687,700  312,200 856,228  

4 446,400 1,030,076  421,800 1,130,911  

5 396,000 895,831  372,000 960,539  

6 454,800 1,035,255  493,000 1,686,900  

7 403,000 1,176,240  446,000 1,675,701  

8 325,200 1,142,646  311,000 1,096,817  

9 381,200 1,392,998  296,200 1,082,305  

10 538,400 1,936,500     

11 464,800 1,349,158     

12 425,800 1,166,765     

總計 4,949,600 13,679,636     

備註：110 年 3 月起含仁愛宿舍；110 年 11 月起依教育部節能輔導委員建議排除仁愛宿舍。 

  

         圖一、111-112 年用電度數            圖二、111-112 年用電費 

備註：110 年 3 月起含仁愛宿舍；110 年 11 月起依教育部節能輔導委員建議排除仁愛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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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相較於去年同期用電度數表 

 

 

用電量(度) 
相較去年同期(度) 正(負)成長% 

111 年 112 年 

1 月 452,800 443,400 -9,400 -2.08% 

2 月 364,400 282,400 -82,000 -22.50% 

3 月 296,800 312,200 15,400 5.19% 

4 月 446,400 421,800 -24,600 -5.51% 

5 月 396,000 372,000 -24,000 -6.06% 

6 月 454,800 493,000 38,200 8.40% 

7 月 403,000  446,000 43,000 10.67% 

8 月 325,200  311,000 -14,200 -4.37% 

9 月 381,200  296,200 -85,000 -22.30% 

10 月 538,400     

11 月 464,800     

12 月 425,800     

總計 4,523,800    

備註：110 年 3 月起含仁愛宿舍；110 年 11 月起依教育部節能輔導委員建議排除仁愛宿舍。 

 

一、111年1月至12月「用水量」為101.911度，「水費」為1,591,895元，111年及112年

之用水量明細表，詳如表三及圖三、圖四；相較於111年同期用水量112年 1月減

19.26%(4,099元)，112年2月減70.04%(50,548元)，112年3月減77.01%(3,103元)，

112年4月增32.37%(66,795元)，112年5月增59.59%(74,300元)，112年6月增

75.88%(46,440元)，112年7月增142.69%(19,173元)，112年8月增256.69%(28,410

元)，112年9月增135.83%(12,009元)。 

另經主計室詢問本中心，本中心調查水費單及洽詢自來水廠後，由總務處營繕組回應，

因本校分攤總錶度數為本校尚未設置水錶之相關大樓之用水，故由本年度納入用水量計算。 

 

表三、相較於去年同期用水量明細表 

繳費月份 
111 年 112 年 

用水量(度) 水費(元) 用水量(度) 水費(元) 

1 月 15,724 139,606  12,865 143,705 

2 月 16,900 135,175  7,032 8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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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月份 
111 年 112 年 

用水量(度) 水費(元) 用水量(度) 水費(元) 

3 月 12,609 104,010  7,406 100,907 

4 月 88,834 204,638  11,758 137,843 

5 月 6,484 193,114  10,348 118,814 

6 月 7,304 198,825  12,846 152,385 

7 月 4,255 132,699  10,308 113,526 

8 月 1,644 41,317  5,864 69,727 

9 月 2,297 49,043  5,417 61,052 

10 月 7,540 120,325    

11 月 9,038 134,601    

12 月 9,313 138,542    

總計 101,991 1,591,895    

 

           

            圖三、111-112 年用水量            圖四、111-112 年用水費 

 

表四、相較於去年同期用水量數表 

繳費月份 
用水量(度) 

相較去年同期(度) 正(負)成長% 
111 年 112 年  

1 月 15,724  12,865 -2,859 -18.18% 

2 月 16,900  7,032 -9,868 -58.39% 

3 月 12,609  7,406 -5,203 -41.26% 

4 月 8,883  11,758 2,875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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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月份 
用水量(度) 

相較去年同期(度) 正(負)成長% 
111 年 112 年  

5 月 6,484  10,348 3,864 59.59% 

6 月 7,304  12,846 5,542 75.88% 

7 月 4,255  10,308 6,053 142.26% 

8 月 1,644  5,864 4,220 256.69% 

9 月 2,297  5,417 3,120 135.83% 

10 月 7,540        

11 月 9,038        

12 月 9,313         

總計 10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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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年1月至12月「用油量」為2498公升，「油費」為74,082元，111年及112年之用油量

明細表，詳如表五及圖五、圖六；相較去年同期用油量1月減76%(7,532元)、2月減

81.73%(2,479元)、3月增34%(1,812元)、4月減14%(1,283元)、5月增208%(6,168元)、6

月增35%(2,301元)、7月減66%(6,404元)如表六。 

 

表五、110 年及 111 年之用油量明細表 

用油月份 
111 年 112 年 

用油量(公升) 油費(元) 用油量(公升) 油費(元) 

1 月 351.84 10,053 82.71 2,521 

2 月 108.64 3,298 81.73 2,479 

3 月 258.89 8,345 347.67  10,157  

4 月 236.33 7,403 204.05  6,120  

5 月 99.66 2,912 307.12  9,080  

6 月 240.1 7,325 325.18  9,626  

7 月 324.07 9,720 109.63  3,316  

8 月 243.79 7,488   

9 月 293.28 8,471   

10 月 311.4 9,067   

11 月 62.91 1,900   

12 月 460.1 13,395   

總計 2991.01 89,377   

 

      

          圖五、111 年與 112 年用油量                圖六、111 年與 112 年用油費 

   

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1用油量 112用油量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1用油費 112用油費



17 
 

表六、相較於去年同期用油量數表 

繳費月份 
用油量(公升) 相較去年同期 

(公升) 
正(負)成長% 

111 年 112 年  

1 月 351.84 82.71 -269.13 -76% 

2 月 108.64 81.73 -26.91 -25% 

3 月 258.89 347.67  88.78  34% 

4 月 236.33 204.05  -32.28  -14% 

5 月 99.66 307.12  207.46  208% 

6 月 240.1 325.18  85.08  35% 

7 月 324.07 109.63  -214.44  -66% 

8 月 243.79    

9 月 293.28    

10 月 311.4    

11 月 62.91    

12 月 460.1    

總計 2991.01    

 

三、1110215(三)環安中心會議討論，試辦實施本校飲水機時段節電測試(供水時段為

週一至週六07:00至22:00，22:00至隔日05:00為節電時段)，並進行滾動式修正。 

註記：水、電、油開源節流重點，去年電費高達 13,679,636 元，水費達 1,591,895 元。

依全校職師生人數才 4千多人使用量需注意 ， 使用場地時依規模使用適合之場地，

嚴格審查公共場地租借，授權各學院、系場地交各院長自行評估，各院所系空間場

所、自行規劃，全校性公共空間，如室、內外空間場所、體能運動場地設施、游泳

池、宿舍等一律納入由總務處依法管理收費。 

請各與會委員多多宣導節能減碳觀念至所有教職員生並落實將節能減碳愛地球。 

六、持續追蹤辦理1110622(三)環安會議關於老舊冷氣汰換及飲水機是否加裝定時開關器議題，

已於1110628(二)、1110728(四)郵件通知前三大保管最多老舊冷氣機之系所，建議各系所

可以部門業務費轉設備費汰換冷氣機，本中心持續辦理中。另本中心於1120307(二)郵件

通知各院及系所、行政單位，本年度經濟部節能設備汰換補助，可透過本次補助汰換老舊

冷氣機。 

1.學人一舍 使用年限17年以上冷氣 40台 

2.應用英語系 使用年限17年以上冷氣 29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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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築系 使用年限17年以上冷氣 13台 

八、有關太陽能光電球場乙案，經建築節能中心會辦本中心將由劉華嶽教授之計畫辦理，本

中心將持續追蹤。 

九、一百十三年度中央政府公有既有建築物及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能效改善及淨零示範補

助計畫，本校於1120520函復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申請計畫補助本校圖書館冰水主機汰

換，並於1120816電子郵件補正相關資料，待內政部營建所答覆計畫是否申請成功。 

十、持續辦理發校內工作聯繫單及校網公告宣導暑期用電安全及節能減碳。 

十一、協助本校實驗室廢棄化學品清運乙案(112年9月26日)。 

十二、有關本校污水處理廠污泥清運一案，本中心多次且持續聯繫廠商，惟因金門縣自來水廠

不定時關廠，導致廠商工期延宕，另因本暑假期間颱風來襲之因素亦有影響，導致本校清

運之期程不斷延後。 

十三、1120814(一)環保局至本校抽測毒化災事故通報處置及電話連絡金門縣聯防組織到場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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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112NQU104四埔林場校區開發計畫環境監測工作」：1120831(四)辦理第1次監測工

作。 

  

  

 

十五、國立金門大學112年第3季(7至9月)毒性化學物質申報結餘量如下： 

 毒性化學物質 近 3 個月申報結餘量 (單位：公斤 ) 

項次 CAS 號碼 中文名稱 112 年 7 月 112 年 8 月 112 年 9 月 

1 03801 苯胺 0 0 0 

2 04602 氰化鉀 0 0 0 

3 05001 丙烯醯胺 0 0 0 

4 05101 丙烯腈  0 0 0 

5 05201 苯 0 0 0 

6 05301 四氯化碳 0 0 0 

7 05401 三氯甲烷 0 0 0 

8 05518 鉻酸鉀 0 0 0 

9 06601 甲醛 0 0 0 

10 07101 乙二醇乙醚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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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7901 二氯甲烷 5.32 5.32 5.32 

12 08201 環己烷 0 0 0 

13 09001 氯苯 0 0 0 

14 09601 β-丙內酯 0 0 0 

15 09701 吡啶 0 0 0 

16 09801 二甲基甲醯胺 0 0 0 

17 10401 乙醛 0 0 0 

18 10501 乙腈 22.094 22.094 22.094 

19 10701 丙烯酸丁酯 0 0 0 

20 11501 二苯胺  0 0 0 

21 11701 甲基異丁酮  0 0 0 

22 14201 三氟化硼 0 0 0 

23 16001 甲基第三丁基醚 0 0 0 

 

安全衛生業務 

一、1120905(二)完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填報本校112年8月份職業災害統計表。 

二、每月實施實驗室自動檢查表紀錄，已將表單寄至相關系所系助信箱；不定期巡查相關系所

表單是否如實填寫。 

三、1120906 (三)職醫臨場服務，由職醫何醫師、職護洪佩琦、職安承辦林信甫查核綜合教學

大樓B1之護理系B09(內放滅菌釜，每年需要自動檢查1次，紀錄3年備查)、B10、B11(一扇

門已堵死)、B12實習場所(內放空壓機，每年需要自動檢查1次，紀錄3年備查)、長照系

B15(一扇門堆雜物)實習場所，所見缺失已記錄於檢查表，後續請受檢單位1個月改善或說

明並接受複查。 

 

112年9月6日護理系B09-B12實習場所安全/衛生檢查 



21 
 

  

112年9月6日長照系B15實習場所安全/衛生檢查 

四、1120923(六)環安中心與食品系合辦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化學品危害通識課程 

 

112年9月23日活動照片 

 

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業務 

一、持續辦理112年職業安全衛生醫師臨場服務定期訪視；於1120906(三)下午2時至5時隨同

職醫辦理今年第五次臨場服務，後續辦理經費核銷。 

二、持續辦理母性特別保護危害防止計畫。 

三、持續辦理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四、持續辦理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 

五、持續辦理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 

六、持續辦理新進人員一般體格檢查結果建檔管理及在職員工健康檢查。 

 

消防安全業務 

一、辦理多功能活動中心消防設備改善，經研擬後進度管控期程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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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預計期程 說明 

地下涵管抽水 112.03.15~112.03.20 游泳館地下涵管管道間積水，消防室內管線

皆浸泡在水中，需要抽水查驗管線是否需要

更換，並查找漏水位置。 

評估施工所需費用 112.03.20~112.03.27 請廠商到場勘查修繕所需費用。 

編列預算 112.03.27~112.04.28 校內編列足額修繕預算。 

簽請上網公告 112.04.28~112.05.12 上網公告修繕。 

公告招標-決標 112.05.15~112.06.16 等標期及決標。 

施工及驗收 112.06.19~112.08.31 廠商施工及完工後驗收。 

報請復查   

 

二、1120525(四)游泳池管線更新工程案(改善游泳館消防管線漏水)決標予隆易水電工程行。

已於1120821(一)來函報請完工，並本中心於1120823(三)進行竣工查驗， 1120911(一)

進行驗收。 

 
 

二、1120831(四)前多功能活動中心消防展延改善及期程表核備。 

三、消防局於1120823(三)來校檢查，開立限期改善單(綜合大樓、理工大樓及學生二舍)。 

四、8月份共發生4次誤報；9月份共發生3次誤報，目前皆已拔除故障探測器，待廠商到校更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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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與交辦業務 

一、1120526-1120925公文簽核140件；創簽28件；創書函13件。 

二、1120526-1120925公告宣導41件。 

三、1120526-1120925專題研究計畫約用助理申請書審核124件(206人)。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待完成工作」 

綜合業務 

一、持續籌辦本校「四埔林場校區開發計畫」環境監測工作。 

二、持續辦理教育部 112 年補助辦理結餘款計畫-營造永續優質校園計畫。 

三、持續籌辦 112 年度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三、持續研議及召開節電方案討論會。 

四、因應國家政策及法規，中心持續研擬現有組編調整，俾利符合教育部、環境部、節能業務

（經濟部能源局）、安全衛生（勞動部職業安全署）及消防法（內政部消防署）等法規上

所規定之人力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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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圖為參考 103 年研擬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環境保護組(簡稱環保組)及安全衛

生組(簡稱安衛組)。 

2.本中心於 112 年 2 月起增設環境安全衛生組組長(任務型)暫由郭幸福副教授兼任，

112 學年部暫無環境安全衛生組組長(任務型)。 

 

環境保護業務 

一、持續更新填寫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查核制度申報表」(非生產性質行業)。 

二、持續籌辦本校「國立金門大學用電管理實施要點」制定與宣導。 

三、籌設本校設置「電動機車充電站」。 

四、持續籌辦本校「光電球場」。 

五、持續申請籌辦教育部委託執行「學校永續能源精進管理輔導計畫」達成本校用電指標(EUI)

基準值即用電量負成長。教育部會同產基會來校進行節能輔導建議事項執行進度追蹤。 

六、籌設本校微電網儲能。 

七、持續執行四埔林場校區開發計畫環境監測工作。 

八、環保局環評監督意見承諾事項執行追蹤。 

 

安全衛生業務 

一、持續辦理職業安全22項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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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籌辦111年至114年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10月為審查委員線

上審查作業階段)。 

三、籌辦主管(學術、行政)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6小時(10月18日上午9時、11月1日下午1

時30分，各3小時，地點為理工301會議室)(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十四一般安

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時數，對象為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於變更工作前者，

課程為(一)安全衛生管理與執行。(二)自動檢查。(三)改善工作方法。(四)安全作業標

準)。 

五、協助職醫臨場服務之作業場所查核(預計11月9日)，鑒於同仁反映食品系實驗室室內空氣

品質疑義，將攜帶儀器到場測量。 

六、籌辦本校實驗室環境監測乙案。(預計12月於食品系E414實驗室檢測)。 

七、籌辦人文管理學院(觀光系餐廳、建築系製圖場)作業場所查核，理工學院、健康護理學

院化學品(優先管理、危險性)清查。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業務 

一、持續辦理急救人員敘獎事宜。 

二、預計於112年10月11日辦理一場、二小時之職場健康促進活動。 

三、預計於112年11月9日(四)辦理第6次職醫臨場服務 

四、預計辦理113年職業安全衛生醫師臨場服務契約簽約。 

 

消防安全業務 

一、持續改善消防局於1120823(三)來校檢查，開立限期改善單(綜合大樓、理工大樓及學生

二舍)。 

 

伍、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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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主席結論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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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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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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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自衛消防隊副隊長（學術副校長）：

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不在時，

代理(順位 1)任務。 

自衛消防隊副隊長（行政副校長）：

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不在時，

代理(順位 2)任務。 

自衛消防隊副隊長（行政副

校長）：輔助自衛消防隊

長，當隊長不在時，代理任

務。 

 

督察組； 

組長：秘書室主任祕書。 

成員：行政及學術單位一級主管。； 

1.督導各班組開設運作執行任務。 

  

指揮班 

班長：環安中心主任 

成員：行政及學術單位二級主管。 

班長：學術副校長 

副班長：環安中心主任 

成員：學術及行政單位一級

主管。 

 

通報班 

班長：新聞中心主任 

成員：學術副校長室、行政副校長

室、秘書室等助理。 

班長：綜合教務組組長 

副班長：公共關係組秘書 

成員：校長室、學術副校長

室、秘書室等女性助理。 

 

滅火班 

班長：事務組組長 

成員：各行政單位職員、助理、技

工、工友及臨時工等。 

班長：事務組組長 

副班長：行政暨法制組組長 

成員：各行政單位男性職

員、助理、技工、工友及臨

時工等。 

 

避難引導班 

班長：校安中心 主任 

成員：生活輔導組所有成員(含宿舍

輔導員)、教務處及主計室所有同

仁；總務處事務組清潔工；各學術單

位職員、閩南文化碩士學程及通識中

心之助理。 

班長：軍訓室主任 

副班長：軍訓室教官 

成員：生活輔導組所有成員

(含宿舍輔導員)、教務處及

主計室所有女性同仁；各行

政單位身障同仁；總務處事

務組清潔工；4學院、17 學

系、閩南文化碩士學程及通

識中心之助理。 

 

安全防護班 班長：營繕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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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長：營繕組組長 

成員：營繕組水電工及助理、事務組

技工等。 

副班長：營繕組組員 

成員：營繕組水電工及助

理、事務組技工(門窗修

繕)。 

救護班 

班長：身心健康中心主任(衛保室) 

成員：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發

展處、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進修推廣

部、人事室、圖書館及體育室所有同

仁。 

班長：身心健康中心主任(衛

保室) 

副班長：護理師 

成員：學生事務處、總務

處、研究發展處、計算機與

網路中心、進修推廣部、人

事室、圖書館及體育室所有

女性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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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國立金門大學自衛消防隊編組表 

製表日期：111 年 11 月 14 日 

自衛消防隊隊長（校長）：指揮、命令及監督自衛消防編組。 

自衛消防隊副隊長（行政副校長）：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不

在時，代理任務。 

班別 成員 任務 

指揮班 

班長：學術副校長 

副班長：環安中心主任 

成員：學術及行政單位一級主管。 

1.設置自衛消防本部（校安中心）。 

2.輔助隊長、副隊長。（當隊長及副隊長

不在時，代理其任務） 

3.向地區隊傳達命令及情報。 

4.向消防隊提供情報，並引導至災害現

場，其重點如下： 

．指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道、引導至

進出口或緊急昇降機。 

．起火場所、燃燒物體及燃燒範圍，以

及有無受困或受傷者等。 

5.其他指揮上必要之事項。 

通報班 

班長：綜合教務組組長 

副班長：公共關係組秘書 

成員：校長室、學術副校長室、

秘書室等女性助理。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 

2.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聯絡有關人員（依緊急聯絡表）。 

4.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應避免發生驚

慌。 

滅火班 

班長：事務組組長 

副班長：行政暨法制組組長 

成員：各行政單位男性職員、助

理、技工、工友及臨時工

等。 

1.指揮地區隊展開滅火工作。 

2.使用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3.與消防隊連繫並協助之。 

避難引導班 

班長：軍訓室主任 

副班長：軍訓室教官 

成員：生活輔導組所有成員(含宿

舍輔導員)、教務處及主計

室所有女性同仁；各行政

單位身障同仁；總務處事

1.前往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傳達開始避

難指令。 

2.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之開啟。 

3.移除造成避難障礙之物品。 

4.無法及時避難及需要緊急救助人員之

確認及通報。 

5.運用繩索等，劃定警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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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組清潔工；4 學院、17

學系、閩南文化碩士學程

及通識中心之助理。 

6.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安全防護班 

班長：營繕組組長 

副班長：營繕組組員 

成員：營繕組水電工及助理、事

務組技工(門窗修繕)。 

1.立即前往火災發生地區，關閉防火鐵捲

門、防火門。 

2.緊急電源之確保、鍋爐等用火用電設施

之停止使用。 

3.電梯、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救護班 

班長：身心健康中心主任(衛保

室) 

副班長：護理師 

成員：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

究發展處、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進修推廣部、人事

室、圖書館及體育室所有

女性同仁。 

1.緊急救護所之設置。 

2.受傷人員之緊急處理。 

3.與消防人員聯絡並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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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國立金門大學自衛消防隊編組表(修正後全文) 

製表日期：112 年 6 月 3 日 

自衛消防隊隊長（校長）：指揮、命令及監督自衛消防編組。 

自衛消防隊副隊長（學術副校長）：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不

在時，代理(順位 1)任務。 

自衛消防隊副隊長（行政副校長）：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不

在時，代理(順位 2)任務。 

班別 成員 任務 

督察組 
組長：秘書室主任祕書。 

成員：行政及學術單位一級主管。 
1.督導各班組開設運作執行任務。 

指揮班 

班長：環安中心主任 

副班長：環安中心主任 

成員：行政及學術單位二級主管。 

1.設置自衛消防本部（校安中心）。 

2.輔助隊長、副隊長。（當隊長及副隊長

不在時，代理其任務） 

3.向地區隊傳達命令及情報。 

4.向消防隊提供情報，並引導至災害現

場，其重點如下： 

．指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道、引導至

進出口或緊急昇降機。 

．起火場所、燃燒物體及燃燒範圍，以

及有無受困或受傷者等。 

5.其他指揮上必要之事項。 

通報班 

班長：新聞中心主任綜合教務組

組長 

副班長：公共關係組秘書 

成員：校長室、學術副校長室、

行政副校長室、秘書室等

女性助理。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 

2.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聯絡有關人員（依緊急聯絡表）。 

4.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應避免發生驚

慌。 

滅火班 

班長：事務組組長 

副班長：行政暨法制組組長 

成員：各行政單位男性職員、助

理、技工、工友及臨時工

等。 

1.指揮地區隊展開滅火工作。 

2.使用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3.與消防隊連繫並協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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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引導班 

班長：校安中心 主任 

副班長：軍訓室教官 

成員：生活輔導組所有成員(含宿

舍輔導員)、教務處及主計

室所有女性同仁；各行政

單位身障同仁；總務處事

務組清潔工；各學術單位

職員 4 學院、17 學系、閩

南文化碩士學程及通識中

心之助理。 

1.前往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傳達開始避

難指令。 

2.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之開啟。 

3.移除造成避難障礙之物品。 

4.無法及時避難及需要緊急救助人員之

確認及通報。 

5.運用繩索等，劃定警戒區。 

6.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安全防護班 

班長：營繕組組長 

副班長：營繕組組員 

成員：營繕組水電工及助理、事

務組技工(門窗修繕)等。 

1.立即前往火災發生地區，關閉防火鐵捲

門、防火門。 

2.緊急電源之確保、鍋爐等用火用電設施

之停止使用。 

3.電梯、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救護班 

班長：身心健康中心主任(衛保

室) 

副班長：護理師 

成員：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

究發展處、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進修推廣部、人事

室、圖書館及體育室所有

女性同仁。 

1.緊急救護所之設置。 

2.受傷人員之緊急處理。 

3.與消防人員聯絡並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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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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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圖 5.1 國立金門大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前往了解狀況，初步評估
與緊急處理 

緊急救護小組、通知職護 

有生命危險需 

緊急送醫救護 

 

無生命危險 

需送醫處理 

無生命危險可至醫

院門診或次日就醫 

1、聯繫 119 救護車送醫。 

2、通知秘書室(分機 3973)

或警衛室(分機 3270)協

助電梯管制。 

3、由單位主管或同仁隨救

護車護送傷患。 

4、通知聯繫相關人員：校

長、副校長、人事室主

任、主任秘書、家屬。 

1、單位主管或同仁聯繫

相關人員協助送醫。 

2、通知家屬帶回就醫。 

依情況必要時安排陪

同就醫。 

自行就醫求治 

依規定回報單位主管 

目擊者予以必

要處置並通報 

發生於校外 

 

發生於校內 

 

判斷傷患嚴重程

度及送醫方式 

發生緊急傷病事故 

通報電話 

救護車: 119(需要現場急救或緊急運送)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082-332546 

金寧鄉衛生所: 082-32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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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國立金門大學緊急救護小組配置(112 年 5 月版) 

位置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時段 

綜合教學行政大樓(5) 

副校長室 校聘辦事員 黃新亞 313902 日 

總務處 組員 許麗芳 313230 日 

環安中心 主任 胡巧欣 312796 日 

環安中心 組員 林信甫 313709 日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校聘辦事員 廖靖羽 313781 日 

理工大樓(1) 食品科學系 校聘辦事員 陳姿穎 313571 日 

華僑大樓(1) 社會工作學系 校聘辦事員 李玉彩 313918 日 

圖資大樓(2) 
圖書館 行政助理 歐陽萱 313390 日 

計網中心 校聘技術員 洪重義 313774 日 

多功能活動中心(1) 學生事務處 校聘辦事員 黃文宏 313348 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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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本校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校內急救人員分佈圖 

  



64 
 

附件六 

 「驗收過程」照片 

 

 

六台泵浦 第一次採購議約變更議定書追加之泵浦 

 

 

泵浦 泵浦 

 

 

泵浦 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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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浦 全自動石砂過濾桶 

  

更換泵浦線路及兩台泵浦入水位置 兩台泵浦入水位置 

 

 

更換泵浦線路及一台泵浦入水位置 一台泵浦入水位置 

  

自動控制箱加裝漏電斷路器及控制元件更新 淨化水儲水槽，浮球式液位控制器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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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金門大學跨部門協調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06 月 02 日上午 09：00~10:00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召集人：陳副校長奇中 

議題： 

一、本校汙水處理廠運作及執行，權責分工提請討論。 

決議:一、政策面由環安中心主導，硬體修繕由總務處編列經費維護。 

二、操作面以招商委外方式辦理，由環安中心委外招商管理操作本校汙水

處理廠，並請總務處協助招商相關事宜。 

三、配合業務管理，環安中心應每年編列有關汙水處理廠運作及相關所需

之年度經費。 

四、請總務處營繕組提供會議中所提及之汙水處理廠相關文件，以利相關

工作得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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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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